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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信息

1.事项编码：

2.事项类型：行政确认

3.许可类型：承诺件

4.办理部门：民勤县地震局

5.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

6.法定时限：10个工作日

7.是否收费：否

8.到场次数：0次

9.咨询电话：0935-4122546

10.投诉电话：0935-12345

11.办理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；上午 08:30—12:00；下午

14:30—18: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12.办理地点：民勤县苏武路 13号统办一号楼 6楼（可乘坐

1路公交车到达）

13.特别程序：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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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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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材料

序号 材料名称
材料

形式

材料详细

要求

必要性

及描述
备注

1
建设单位营业执照

或者建设单位法人

证书副本

复印件 一份 必要 无

2
建设工程立项批复

文件或报建材料 复印件 一份 必要 无

3

对地震观测环境保

护范围内的建设工

程项目批准土地使

用权、核发选址意

见书或者规划许可

证时征求意见的确

认申请表

原件 一份 必要 无

4 工程平面图、活动

范围平面图
复印件 一份 必要 无

四、受理条件：

1.申请人符合条件，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企业、社会组

织等；

2.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《地

震监测管理条例》《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。

五、法定依据：

1. 法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第二十四条 新建、

扩建、改建建设工程，应当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

造成危害。建设国家重点工程，确实无法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

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的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要求，增建抗干扰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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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；不能增建抗干扰设施的，应当新建地震监测设施。 对地震

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项目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

核发选址意见书时，应当征求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

的意见；不需要核发选址意见书的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

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时，应当征求负

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意见。

2. 行政法规 《地震监测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新建、扩建、

改建工程，应当遵循国家有关测震、电磁、形变、流体等地震观

测环境保护的标准，避免对地震监测和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。

对在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项目，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核发选址意见书时，应当事先征求同

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意见；负责管理

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在 10日内反馈意见。

3. 地方性法规 《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》第十八条 地震观

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工程，国土资源和城乡规

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批准土地使用权、核发选址意见书或者规划许

可证前，应当对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送的备案材料，经征求地

震台站管理单位同意后方可办理审批手续。

六、常见问题

问：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设工程，确实无法避免对地震监测

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的，按照要求增建抗干扰设施可以

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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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《地震监测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

409号，2004年 6月 4日国务院第 52次常务会议通过 ，自 2004

年 9月 1日起施行）第三十二条：……只有建设国家重点工程，

确实无法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的，建设

单位应当按照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

或者机构的要求，增建抗干扰设施。

问：哪些工程需要办理对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

程项目批准土地使用权、核发选址意见书或者规划许可证时征求

意见的确认？

答：地震监测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09

号，2004年 6月 4日国务院第 52次常务会议通过 ，自 2004年

9月 1日起施行）第三十二条：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设工程，应

当遵循国家有关测震、电磁、形变、流体等地震观测环境保护的

标准，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。对在地震

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项目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

乡规划主管部门在核发选址意见书时，应当事先征求同级人民政

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意见；负责管理地震工作

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在 10日内反馈意见。

七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（一）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审批过程中，依法享有陈述权、申

辩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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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；

（三）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，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

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八、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

1.现场查询：民勤县苏武路 13号统办一号楼 6楼（可乘坐 1

路公交车到达）

2.电话查询：0935-4122546

3. 网 上 查 询 ： 民 勤 县 政 务 服 务 网 网 址

（https://zwfw.minqin.gov.cn）

九、监督投诉渠道

1.现场监督投诉：武威市凉州区天祝街姑臧路 30 号四楼武

威市“12345”便民服务中心

2.电话监督投诉：0935-12345

3. 网 上 监 督 投 诉 ： 民 勤 县 政 务 服 务 网 网 址

（https://zwfw.minqin.gov.cn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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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信息

1.事项编码：

2.事项类型：行政确认

3.许可类型：承诺件

4.办理部门：民勤县地震局

5.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

6.法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

7.是否收费：否

8.到场次数：0次

9.咨询电话：0935-4122546

10.投诉电话：0935-12345

11.办理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8:30—12:00；下午

14:30—18: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12.办理地点：民勤县苏武路 13号统办一号楼 6楼（可乘坐

1路公交车到达）

13.特别程序：无

二、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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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材料

序号 材料名称
材料

形式

材料详细

要求

必要性

及描述
备注

1 典型地震遗址、遗迹认

定审批申请表
原件 一份 必要 无

2 地震灾区地震灾害损

失调查评估结果
复印件 一份 必要 无

四、受理条件：

1.申报材料齐全；

2.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规定。

五、法定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第六十九条 地震灾区的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，根据地震灾害损

失调查评估结果，制定清理保护方案，明确典型地震遗址、遗迹

和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具有历史价值与民族特色的建筑物、构筑物

的保护范围和措施。

六、常见问题

问：到哪里办理典型地震遗址、遗迹认定？

答：典型地震遗址、遗迹认定由民勤县地震局办理，具体到

民勤县苏武路 13号统办一号楼 6楼申请办理。

七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（一）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审批过程中，依法享有陈述权、申

辩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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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；

（三）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，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

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八、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

1.现场查询：民勤县苏武路 13号统办一号楼 6楼（可乘坐 1

路公交车到达）

2.电话查询：0935-4122546

3. 网 上 查 询 ： 民 勤 县 政 务 服 务 网 网 址

（https://zwfw.minqin.gov.cn）

九、监督投诉渠道

1.现场监督投诉：武威市凉州区天祝街姑臧路 30 号四楼武

威市“12345”便民服务中心

2.电话监督投诉：0935-12345

3. 网 上 监 督 投 诉 ： 民 勤 县 政 务 服 务 网 网 址

（https://zwfw.minqin.gov.cn）


